常见问题解答

问题1：本案退赔对象和各集资参与人待退赔金额、首次退赔金额？

答：本案退赔对象为本金未足额受偿的集资参与人，即投资金额大于提现金额的投资者，提现转出的回报、利息等属于提现金额。本案待退赔总金额为25823235元，本次可退赔金额为1081309元，退赔比例约为4.18%。集资参与人可在收到本次退赔金额后自行计算个人待退赔金额，计算方法：个人待退赔金额≈个人本次退赔金额÷0.0418。

问题2：一定要使用投资时的银行账户来领款吗？

答：集资参与人领款的银行账户需为本人名下常用的I类银行储蓄账户，提交前请确认该账户不存在被冻结、被限制收款金额或休眠状态等情况，否则将无法收取本案款项。
问题3：集资参与人已更改姓名的，如何办领款？

答：已更名的集资参与人暂无法在“深圳数字法庭”小程序办理领款手续，有该情况的集资参与人请向本院邮寄（收件信息详见文末）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新姓名）、户口本复印件（或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等证明更名事实的材料）、填写好的收款账户确认书（详见本公告附件3，填写新姓名并备注原姓名）、本人新姓名名下的收款银行卡正反面复印件、本人手持身份证和收款账户确认书的照片打印件各1份，并需在上述文件空白处签名、按手印，填写本人手机号码。
问题4：集资参与人已去世的，如何办领款?

答：已去世的集资参与人亲属可通过公证方式确定继承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继承人范围、继承本案项下退赔款等内容），若确定由多名继承人继承的，公证时请指定由其中一名继承人向本院办理领款手续，收款账户确认书填写已确定的继承人收款信息。公证流程及所需材料等详情请自行咨询公证部门为准。

请有前述情况的集资参与人亲属在办理完上述公证程序、取得公证书后，向本院邮寄（收件信息详见文末）公证书原件、填写好的收款账户确认书（详见本公告附件3）、收款人身份证正反面、收款人收款银行卡正反面、本人手持身份证和收款账户确认书的照片复印件各1份，并在上述文件空白处签章、按手印，填写本人手机号码。
问题5：领款人是公司法人、港澳台或外籍人士的，如何办领款？

答：因微信小程序暂不支持公司法人、港澳台及外籍人士类集资参与人线上填报领款信息，请该类集资参与人向本院邮寄（收件信息详见文末）填写好的收款账户确认书（详见本公告附件3）、身份证件（或营业执照）、领款人本人的收款银行卡正反面及本人手持身份证件和收款账户确认书的照片复印件各1份，并需在上述文件空白处签名、按手印或盖公章，填写本人手机号码。
问题6：已在线上完成申报的集资参与人多久能收到款项？

答：因涉案人数众多，需分批依次划付，请集资参与人耐心等待，有问题请联系专线0755-86608443。

问题7：个别集资参与人在通过微信小程序“深圳数字法庭-更多功能-涉众案件登记”中校验不通过怎么办？

答：请联系专线0755-86608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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